废钢船登记申请书

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拆解船舶监督管理规则》的规定，现申请下述船舶办理废钢船登记。

船舶所有人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船名                   曾用名                     原船籍港                  
初次登记号码           船舶呼号            船舶种类          建成日期        

造船厂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造船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改建日期及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尺度总长               米；型宽               米；型深                米

吨位总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净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机种类                  ；数目             ；总功率               千瓦

推进器种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数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船舶所有人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
船舶所有人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                 
船舶拆解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
船舶拆解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得所有权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船舶共有情况：



	提  交  材  料 

	1、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2、进口审批文书及海关完税单（适用于购入外国籍船舶）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3、船舶所有权、国籍注销证明书及其复印件（适用于购入外国籍船舶）。加盖废钢船印章的注销证明书及其复印件（适用于中国籍船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4、船舶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5、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受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（委托时）            □

	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